
关于2018级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工作的通知
各位导师、2018级研究生：
根据研究生部《关于2018级研究生师生互选工作的通知》要求，航空工程学院师生互选工作从即日起开展。此项工作应在充分尊重学生意愿和导师意见的基础上，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协调做好师生双向互选工作。现将2018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师生互选起止时间安排
1、9月6日至9月18日进行师生互选工作（如各方向前期工作已就绪可提前进行）。
2、9月19日进行学院审核，无问题后汇总上报研究生部。
二、师生互选注意事项
师生互选由王志平副院长主持，由各学科招生方向负责人具体负责，确保师生互选工作的顺利进行，建议各方向召开会议，向学生进行该工作的介绍并安排师生互选，此项工作必须建立在师生双方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学科各研究方向请坚持以下原则：
1.师生互选工作要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做好此次互选工作。
2.凡是要求指导研究生的教师，须向本专业研究生介绍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及意义、课题进展、指导条件、经费情况等。指导教师可以根据研究生对研究方向的志愿和科研需要，与研究生做必要的沟通。鼓励有资格的教师积极参与该项工作，担当硕士生导师；鼓励身肩课题的教师在不违背人数上限的情况下多带学生。
3.由研究生填写《中国民航大学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申请表》(附件1)，每名学生可初选2名指导教师，按序填报。
4.导师根据研究生情况并结合研究生本人志愿选择指导研究生，并在《中国民航大学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申请表》上进行签字，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因此请校外兼职导师请校内导师确认。并请各方向于9月19日之前报学院研究生管理负责人（肖海宁）进行确认。
三、几点说明
1.师生互选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不允许导师在不属于自己的学科专业遴选学生。
2.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有适合研究生论文选题的科研课题，有足以保证研究生完成课题研究的经费及必要的实验条件。
3.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其在选择校内导师的同时，必须选定一名校外兼职导师或符合兼职导师聘任条件的企业技术或管理人员作为校外兼职导师（校外兼职导师由校内导师确认）。
4.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指导教师每届指导硕士生人数不超过5人（含5人），具有副高级职称的指导教师每届指导硕士生人数不超过3人（含3人），对招收超过规定人数的导师，其超过规定的人数学校将不再支付指导费。作为兼职导师指导的研究生也要算入其校内指导老师指导研究生总数中去。
5.对年龄较大的指导教师，到退休前不能完整指导一届研究生的，此次不再参与师生互选。
6.师生互选工作完成后，填写《中国民航大学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申请表》一式两份，一并上交。
7.学生请于在9月18号之前登入研究生部网站，进入学生服务系统，填写选择的第一导师，《中国民航大学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申请表》、《中国民航大学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汇总表》及《全体2018级全日制研究生名单》详见附件。
8.各学科导师详情请查看学院官网师资队伍一栏。
附表1：中国民航大学2018级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申请表
附表2：中国民航大学2018级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汇总表

